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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赴海外交換生暨進修(含雙聯學位)申請簡章 

申請 111 年 2 月出國適用 

壹、 定義說明 

一、 交換學生計畫：建立在本校與姊妹校平等互惠的原則下，簽訂協議，互相提供出國及來

校進行短期、非學位的學習機會。學生前往姊妹校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所修學分可互

相採認，以提供兩校學生實質的交流機會，實質提升國際化移動力及競爭力。 

二、 雙聯學位計畫：本校與國外大學簽訂協議，互相採認授課學分，同學於本校修業滿至少

3 年後，前往該校修課學習，滿足兩校要求之修業年限、學分數並符合畢業規定後，可同

時取得兩校學位。同學可兼顧語言、學業、文化交流等優點，同時獲得本校及國外優秀

大學之學位，實質提升國際化移動力及競爭力。 

貳、 申請資格 

一、 交換生計畫 

(1) 不限國籍。 

(2) 申請及出訪期間為本校在學學生（含僑生、港澳生、外籍生及陸生）。 

(3) 出訪時為四技部二年級（含）以上者之日夜間部學生。 

(4) 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學生優先考慮錄取 

(5) 新住民學生則不得前往父、母其中之一出生地辦理進修 

(6) 具上述身分者，且符合下列成績及語言能力規定者。 

(7)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 

(8) 歷年操行成績總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且在校期間不得有申誡(含)以上之懲處記錄。 

(9) 須具有通過欲申請交換學校語言檢定要求之正本語檢成績單。若欲申請學校未有語

言檢定要求則非必須。部分學校規定未達該校要求之語文能力則依該校規定修讀語

言先修班（語學堂）。 

(10) 若各交換學校針對申請資格有特殊規定者，則依其規定辦理。 

二、 雙聯學位計畫 

(1) 不限國籍。 

(2) 申請及出訪期間為本校在學學生（含僑生、港澳生、外籍生及陸生）。 

(3) 限出訪時為四技部四年級者之日夜間部學生。 

(4) 原住民學生及新住民學生優先考慮錄取。 

(5) 新住民學生則不得前往父、母其中之一出生地辦理進修。 

(6) 具上述身分者，且符合下列成績及語言能力規定者。 

(7) 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80 分(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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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歷年操行成績總平均達 80 分(含)以上。 

且在校期間不得有申誡(含)以上之懲處記錄。 

(9) 須具有通過欲申請雙聯學校語言檢定要求之正本語檢成績單。若未達要求之語文能

力則依該校規定修讀語言先修班。 

(10) 若各交換學校針對申請資格有特殊規定者，則依其規定辦理。 

參、 學習期間 

(1) 1 學期交換：學習期間為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2022.02~2022.06） 

(2) 1 學年進修：學期期間為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至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

（2022.02~2023.01） 

(3) 實際學習期間以各交換學校行事曆為準。 

肆、 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間： 

(1) 110 年 10 月 25 日至 110 年 11 月 9 日前提出申請。 

(2) 請申請人備齊必繳表件後向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 

甲、親自送件者： 

收件處：樹德科技大學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行政大樓四樓） 

乙、電子郵件者： 

收件處：oica@stu.edu.tw 

(3) 未備齊必繳表件者，本校得不予受理申請，並予以退件或要求補件。 

二、 必繳表件： 

(1) 甄選申請表（須貼妥 2 吋大頭照）(附錄一) 

(2)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需註記班上排名) 

(3) 修課計畫書或讀書計畫 

(4) 自傳（含社團及活動經驗、個人優勢等） 

(5) 語言檢定證書 

(6) 推薦函一封 

三、 選繳表件： 

(1) 其他有利申請之個人能力證明文件(例如：作品、得獎記錄、證照…等) 。 

四、 如發現有冒名頂替、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及與本申請甄選資格不符者，在錄取後發現，

應即取消錄取資格。 

 

 

 

mailto:oica@s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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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姐妹校開放名額及語文能力要求： 

一、 交換生計畫 

地區 學校 學期期間 名額 語文能力要求 

韓國 

誠信女子大學 

(全韓語授課、部分英語

授課) 

1 學年 6 名 英語能力：CEFR 語言能力 A2(含)

以上者 

韓語能力：TOPIK 3(含)以上者 1 學期 3 名 

韓世大學 

(全韓語授課、部分英語

授課) 

1 學年 2 名 
英語能力：CEFR 語言能力 A2(含)

以上者 

韓語能力：TOPIK 3(含)以上者 

未達標準者則須就讀語學堂課程。 
1 學期 4 名 

世宗大學 

(全韓語授課、部分英語 

授課) 

1 學年 2 名 

英語能力：CEFR 語言能力 A2(含) 

以上者 

韓語能力：TOPIK 4(含)以上者 

未達韓語標準者不得選修韓文授課 

之本科課程；可選擇英文授課之課 

程。 

1 學期 4 名 

仁德大學 

(全韓語授課、部分英語、

部分中文授課) 

1 學年 2 名 
英語能力：CEFR 語言能力 A2(含)

以上者 

韓語能力：TOPIK 3(含)以上或同等

級韓語能力者 

未達標準者則須就讀語學堂課程。 

1 學期 4 名 

馬來 

西亞 

拉曼大學 

(全中文授課、部分英語

授課) 

1 學年 4 名 
英語能力：未特別要求，但若是

IELTS 5.0 者已上更好 

未達 IELTS 6 (含)以上者，不得選擇

英語語文教學及英語教育教學課

程。 
1 學期 4 名 

二、 雙聯學位計畫 

地區 學校 學期期間 名額 語文能力要求 

英國 
密德薩斯大學 

(全英授課) 
1 學年 2 名 

英語能力：雅思 IETLS 6.0(各單項

成績不得低於 5.5) 

未達標準者則須就讀英語修先課

程。 

 

https://reurl.cc/20l56X
https://reurl.cc/nzlWY8
http://www.sejong.ac.kr/
https://www.induk.ac.kr/KR/index.do
https://cee.utar.edu.my/SEP/
https://www.mdx.ac.uk/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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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姐妹校各項費用說明： 

一、 交換生計畫 

地區 學校 
交換生計畫 

費用/項目 
自付費用 備註 

韓國 

誠信女子大學 

住宿費 

約 1300 元美金 

2-4 人房住宿費 

如：機票、交通費、護照、簽證、外國

人登陸證(3 萬韓圜)、住宿保證金(15 萬

韓圜)學生活動費、語學堂課程費用、

當地行政費用、膳食、保險、書本、材

料…等 

1. 交換前須

依規定完

成本校註

冊程序繳

納學費，

保 留 學

籍。 

2. 基於姊妹

校雙方互

惠平等之

下，不需

繳納對方

學 校 學

費。 

韓世大學 

住宿費 

約 620 元美金 

(660,000 韓圜) 

4 人房 

如：機票、交通費、護照、簽證、外國

人登陸證(3 萬韓圜)、住宿保證金(1 萬

韓圜)、學生活動費(5 萬韓圜)、語學堂

課程費用、當地行政費用、膳食、保險、

書本、材料…等 

世宗大學 

住宿費 

約 760 元美金 

(780,000 韓圜) 

4 人房 

如：機票、交通費、護照、簽 證、外

國人登陸證(3 萬韓圜)、住宿保證金(3

萬韓圜)、學生活動費(5 萬韓圜)、語學

堂課程費用、當地行政費用、膳食、 保

險、書本、材料…等 

仁德大學 

住宿費 

約 500,000 韓圜/

學期 

4 人房 

如：機票、交通費、護照、簽 證、外

國人登陸證(3 萬韓圜)、住宿保證金、

學生活動費(5 萬韓圜)、語學堂課程費

用、當地行政費用、膳食、 保險、書

本、材料…等 

馬來 

西亞 
拉曼大學 

住宿費 

約 400~900 馬幣/

月 

(校外住宿) 

如：護照、簽證、外國人登陸證、機票、

交通費(含 UTAR 或大眾運輸，30~70

馬幣/月)、當地行政費用、保證金、膳

食(600~1000 馬幣/一天三餐)、 保險、

體檢、書本、材料…等 

二、 雙聯學位計畫 

地區 學校 
雙聯學位計畫 

費用/項目 
自付費用 備註 

英國 密德薩斯大學 

1. 學費 

1 萬 3 千至 1 萬 6

千 5 百英鎊/學年 

2. 入學獎學金 

2 千英鎊  

(由密大提供) 

如：機票、交通費、護照、簽

證、住宿 (135-175 英鎊 /每

周)、英語先修課程費用及課

程押金(2050~8750 英鎊)膳

食、保險、書本、材料、活動

費等……。 

1. 雙聯學位修讀期

間，交換前須依規

定完成本校註冊程

序繳納學費，保留

學籍。且同時支付

對方學校之學費。 

https://reurl.cc/20l56X
https://reurl.cc/nzlWY8
http://www.sejong.ac.kr/
https://www.induk.ac.kr/KR/index.do
https://cee.utar.edu.my/SEP/
https://www.mdx.ac.uk/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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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審查及公告錄取 

一、 本校交換暨進修計畫申請，依本校「學生赴境外大專校院進修暨交換學生實施要點」第

六點辦理；由國際及兩岸事務處遴選 3 至 5 位校內教師或行政主管，組成甄選小組進

行審查。 

二、 經確定申請者應繳之文件資料齊全，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甄選面試暫訂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起當週進行面試。確切時間與地點另行公告並張貼於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網頁。 

三、 面試時間若與個人課程衝堂，得依本校請假程序申請「公假」，惟申請同學仍應注意個人

缺課及請假時數限制等規定，並須依課堂規範，事先向任課教師 完備請假程序。。 

四、 面試遲到者須重新排序進行面試，未到者則以 0 分計算。 

五、 面試結果暫訂於 110 年 11 月 24 日公告並張貼於本校國際及兩岸事務處網頁。 

六、 錄取者需於 3 天內填覆本校「學生赴國際姊妹校進修切結書(附錄二)」及「學生赴國際交

換學生家長同意書(附錄三)」或「赴境外交換學生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附錄四)」。 

捌、 進修或交換學生之學籍與學分抵免 

一、 經甄選獲錄取為進修或交換學生者，由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協助辦理境外學校入學相關事

宜；學生非因不可抗力之事故，不得放棄或中輟其進修或交換學生學生資格。 

二、 學生於進修或交換期間，仍須在本校註冊、並依規定完成繳費。 

三、 學生於取得入學許可後，其護照申請、簽證、入學報到、住宿及選課修習等事宜，應由

學生自行辦理。必要時，得由國際及兩岸事務處與學生原就讀系所提供協助。 

四、 具有役男身分者，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辦理出境事宜。 

五、 學分抵免須依本校教務處選課準則及抵免學分辦法規定辦理，學生出國前須向所屬系所

報告並充分溝通學分抵免事宜。返國後，學分抵免，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 交換學生於交流學校修習之成績，無論是否列入畢業學分，均應送交本校教務處登錄。 

玖、 注意事項 

一、學生進修或交換結束後，應於規定期限內向國際及兩岸事務處繳交心得報告書，並參加

次年之進修或交換學生說明會，提供個人進修或交換學生經驗與心得分享；另應協助日

後境外夥伴學校來本校交換之學生生活適應與接待等事宜。 

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各交換學校之交換協議書或其它相關法令規章辦理。 

三、報名前請務必詳閱本簡章附錄五「樹德科技大學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

項」，在瞭解並同意本校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告知與說明後，再進行報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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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境外交換暨進修(含雙聯學位)學生申請表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需與護照英文姓名一致) 

 

（照片 2 吋） 申請交換學校 
第一志願 校名: 

第二志願 校名: 

申請就讀之期間 
□一學期 

□一學年 

出生日期(西元年)        年       月        日 

EX: 應外一甲 學號  系別年級 性別 □男  □女 

通訊地址 □□□ 

國籍  手機  
特殊
身分 

□原住民 
□新住民 

電子郵件信箱 
(統一學校信箱) 

 

報名繳附資料 

必繳資料:□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需註記班上排名) 

         □修課計畫書或讀書計畫 

         □語言檢定證書 

         □推薦函一封 

選繳資料:□其他相關有助甄選之證明文件資料影本 

           (參與國際活動經驗、作品等) 

班級導師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自傳（含社團/活動經歷） 

 

 

 

(註: 若撰寫空間不夠，可另加附文件) 

請列出您的個人優勢（如特質、才能等） 

 

 

 

 

(註: 若撰寫空間不夠，可另加附文件) 

國際及兩岸事務處收件: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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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赴國際姊妹校進修切結書 

 

立具結保證書人，學生           就讀樹德科技大學              院

________________系/所____年級。由樹德科技大學推薦前往             大學 

(國別：__________)參加交換學生計畫。在海外學習期間，除了遵守該學校規定，

亦不得有任何違反國家法令或嚴重損及國家利益之言行。非因不可抗力之因素，

不以任何理由放棄交換學生之資格或中輟出國進修之學業，海外學習期間結束

後保證完成樹德科技大學之學業及相關規定之事項，另外也必須參加校內相關

出國研習心得分享會及報告。 

 

  此致 

樹德科技大學 

 
立具結保證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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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境外交換學生家長同意書 

立具結保證書人，學生                之家長                 茲具結

同意敝子弟就讀樹德科技大學                 院                  系/所

________年級，由樹德科技大學推薦前往             參加交換學生計畫，並

同意敝子弟如因此影響畢業時間，或有學分抵免之問題，敝子弟將自行負責。非

因不可抗力之因素，不以任何理由放棄交換學生之資格或中輟出國進修之學業，

海外學習期間結束後保證敝子弟回國完成樹德科技大學之學業及相關規定之事

項。(回國後須參加校內相關出國研習心得分享及報告) 

本人瞭解子女在海外就讀期間應自負生活安全之責任，貴校僅協助但不負責

學生在海外的生活照顧及法律責任。 

  此致 

樹德科技大學 

 
立具結保證書人（家長）：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學生：                （簽章）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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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境外交換學生錄取資格放棄聲明書 

 

本人               ，為樹德科技大學                    系/所，    年級學生

(學號：            )。茲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願放棄    

學年度第   學期至____________(國家)__________________ 大學之交換生錄取資

格，特立此書以為國際及兩岸事務處執行該學年度交換學生計畫備取之行政作業，本

人概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樹德科技大學國際及兩岸事務處 
 

 

學生簽名：                         

學生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                       

日期:                              

 

 

※ 本放棄聲明書填妥後，需親筆簽名後將正本繳交至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交流合作組，並請各

放棄錄取人自留影本存底。 

※ 本放棄聲明書繳交後，即喪失錄取該校資格，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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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德科技大學 

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請詳細閱讀樹德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依個資法第8條及第9條規定所為以下「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若考生未滿20歲，下列內容請併向考生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告知〉 

一、機構名稱：樹德科技大學。 

二、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基於辦理本校各所系科考試相關之試務(134○註，包含公示姓名榜單)、提供考試成績、招

生、分發、證明使用之資(通)訊服務(135)，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136)、教育研究及統計

研究分析(157)、學(員)生資料管理(158)、學術研究(159)。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方式： 

透過考生個別網路報名或紙本報名而取得考生個人資料。 

四、個人資料之類別： 

本校所蒐集之考生個人資料分為基本資料及申請特殊應考服務報考兩類試務處理所需資

料： 

〈一〉基本資料： 

識別個人者(C001○註)、政府資料中之辨識者(C003)、個人描述(C011)、身體描述

(C012)、移民情形(C033)之居留證、休閒活動及興趣(C035)、學校紀錄(C051)、資

格或紀錄(C052)、現行之受僱情形(C061)、僱用經過(C062)、離職經過(C063)、工

作經驗(C064)、種族或血緣來源(C113)等個人資料類別，內容包括姓名、國民身分

證或居留證或護照號碼、生日、相片、性別、身高、體重、教育資料、緊急聯絡人、

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住址、電子郵遞地址、聯絡資訊、工作證明、運動證明方式、

退伍軍人證明方式、原住民證明方式、低收入戶證明方式、中低收入戶證明方式等。 

〈二〉特種個資： 

除上開基本資料外，另加上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身心障礙考生、突發傷病考生

等)所需之健康紀錄(C111)及含有特種個資之應考人紀錄(C057)。 

五、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 

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辦理考試個人資料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

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利用期間。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 

臺灣地區〈包括澎湖、金門及馬祖等地區〉。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 

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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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校各單位〈含行政單位、教學單位〉外，尚包括旅遊平安險投保公司。申請特

殊應考服務考生之健康紀錄及應考人資料僅供本校議決應考服務之依據，不作為

其他用途。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 

本校將以寄送書面、電子郵件、簡訊、電話及其他必要方式完成試務作業、考試成

績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進行試務、錄取、分發、報到、查驗等作業，考生〈或

緊急聯絡人或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之聯絡與相關資訊之發送通知，並提供合

作投保公司進行旅遊平安險之投保，基於試務公信的必要揭露與學術研究及其他

有助上開蒐集目的完成之必要方式。 

六、考生如未提供真實且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將導致無法進行考試報名、緊急事件無法聯

繫、考試成績無法送達等等，影響考生考試、後續試務與接受考試服務之權益。 

七、考生得依個資法規定，就提供予本校之個人資料，持雙證件正本〈其中之一須為國民身

分證〉或依本校規定程序，向本校以書面行使下列之權利，本校將依個資法規定辦理，

惟若本校依法有保存、保密與確保資料完整性之義務時，則不在此限：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考生如欲行使上述個人權益請洽詢本校試務單位〈聯絡方式請詳見招生簡章〉 

八、考生確認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考生應立即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送交本校辦理更正。 

九、本校得依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依法所為之要求，將個人資料或相關資料提供

予相關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 

十、除法令另有規定或主管機關另有要求外，若考生向本校提出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

求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但妨礙本校執行職務或完成上開蒐集目的，或導致本校違背法

令或主管機關之要求時，本校得繼續蒐集、處理、利用或保留個人資料。 

(註)：法務部頒定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類別代號 

網址查詢 http://mojlaw.moj.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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